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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習時數不完整學生、縮短修業年限學生及非應屆畢

業生參加本(桃連)區12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多元學習

表現之積分採認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學生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學習時數不完整學生：

(一)係指從海外地區轉學入國中階段就讀，因原海外學習成

績轉換不易，以致免試入學成績採計時未能有完整國中

階段學習成績之學生。

(二)依據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，均衡學

習項目之採計為「健康與體育、藝術與人文、綜合活動

三領域，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各得3分；未達標準0分

」，倘此類學生未有完整五學期成績，考量實務，同意

依實際在臺灣就讀學期平均成績予以採認。

(三)另其餘品德表現、服務表現、才藝表現及體適能等積分

則請依實核算。

二、縮短修業年限學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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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係指依據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

法縮短修業年限之學生。

(二)請依實際就讀學期平均成績採認均衡學習項目成績，其

餘品德表現、服務表現、才藝表現及體適能等積分則請

依實核算。

三、非應屆畢業生：

(一)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「非應屆國中

畢業生得向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請參加免試入學

，參加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，並採計其國中就學期間之

成績或紀錄，採計分數由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審查小組

審查認定之」。

(二)有關本土語言認證採計不限制在國中入學期間。

(三)請貴校協助追蹤輔導非應屆畢業生，並提供相關在學期

間之成績或紀錄，俾利其報名參加107學年度免試入學

。

(四)另是類學生於準備參加107學年度免試入學期間，所進

行之服務學習時數同意予以採計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、連江縣立中山國民中學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

立介壽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107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2017-12-06
15:48:47


